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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078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澄星股份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6-023 

 

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6年 12月 23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。

公司于 2016年 12月 12日向各位监事送达了会议通知。会议应到监事 3人，实到

3 人，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由刘伟东先生主持，符合《公司法》

和公司《章程》规定。会议经认真审议，一致通过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终止收购云南省弥勒雷打滩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55%

股权事宜的议案》。 

2015年 12月 23 日，公司召开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

条件生效的<股权转让协议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

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》等议案。根据 2015 年 12月 23

日时适用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三

条的规定，公司自控股股东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澄星集团”）

处收购云南省弥勒雷打滩水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雷打滩水电”）55%股权

的交易，构成借壳上市。 

2016年 9月 8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了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（2016 年修订），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超过 60 个月后，上市公司控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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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再将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达到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

定的标准的，不构成借壳上市，上述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有效期于 2016 年 12 月 22

日届满。鉴于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，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

并审慎考虑，有效期届满后公司决定终止上述收购雷打滩水电 55%股权的交易。 

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终止上述收购雷打滩水电 55%股权的交易不会

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

利益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


